
EPS 消防应急电源常见三类质量问题总结

EPS 消防应急电源常见三类质量问题总结如下：

1、电池(组)分段保护功能存在的问题

GBl7945-2000中规定：“当串接电池组额定电压大于或等于12V 时，应对电

池(组)分段保护，每段电池(组)额定电压应不大于12V，且在电池(组)充满电时，

每段电池(组)电压均应不小于额定电压。”现在所生产应急电源所用的电池大都

是每节额定电压为12V 的电池，所以在使用时应对每节这类电池进行保护。但是

多数消防应急电源在电池组分段保护上只做到对每节电池电压的检测上，当某节

电池电压过低或过高时发出报警提示，而未能做到当串联的电池组中某节或某处

电池线路发生短路时及时对电池进行保护。这样一旦电池组某处短路或某节电池

内部极板发生短路，易产生大的火花，导致火灾、电池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

此厂家应该重视对电池的保护。其实对于电池保护方式有多种，但应保证在每节

电池的每个接线电极根部设置电流大小合适的熔断器或其他过流保护措施。这样

即使某处发生短路也不至于导致整个电池组的损坏。

2、内部器件表面温度超标

EPS 消防应急电源设置在工业与民用等建筑中，应用于发生火灾时为消防用

电设备提供电能转换装置。假如 EPS 应急电源在工作中内部器件温度过高，其本

身就是火灾隐患。根据国家标准 GBl7945-2000中规定消防应急灯具的内置变压

器、镇流器等发热器件的表面温度不能超过90℃。目前 EPS 消防应急电源的质量

检验按照这一标准执行。

但在检验中发现部分厂家多生产的 EPS 应急电源存在内部器件温度超过

90℃情况。尤其是大功率的消防应急电源，其变压和整流部分温度普遍存在超标

的现象。内部器件温度异常(过高)，会影响该器件的使用寿命，严重时会造成该

器件及相关电路损坏，从而导致电源功能的瘫痪。另外现在消防应急电源都是采

用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且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将电池和功能控制电路放置于同一柜

子内或在其附近。这种蓄电池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电池周围温度过高将直接影

响电池的性能。如果电源内部器件异常发热而产生大量的热量导致电源柜内长期

处于高温状态，这会损坏电源电子器件及电池，从而会影响电消防应急电源内部

元件表面温度超高的原因有很多，厂家可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比

如检查分析电路设计是否合理，电子器件质量和型号的选择是否科学。对于易发

热的电路部分或部件，要加强电源内部和外部空气气流循环，甚至可采用液体制

冷、散热性能好的散热片、更换大功率器件等方法，以保证消防应急电源内部器

件表面温度不超标，从而保障 EPS 应急电源正常运转。

3、应急放电时间不达标

电池应急放电功能的性能是消防应急电源的主要性能。现行标准要求应急放

电时间不应小于90min，且10次循环的完全充、放电耐久试验中，末次放电时间



应不低于首次放电时间的85％。

但在实际检验当中发现部分产品放电时间并没有达到相关要求，不是放电时

间达不到90min，就是耐久试验末次放电时间与首次放电时间相差太大。产生这

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电池是应急电源重要组成分，

占整个应急电源造价过半甚至更高，尤其是大功率的应急电源。部分用户为了节

省投资成本为出发点在选用电池上只是注重电池的价格而忽视电池本身的质量；

另一方面，因为应急电源充电电路对电池充电的电流太小，导致在规定的充电时

间内没有把所有电池充满，尤其对于耐久试验，反复充电、放电后电池放电时间

短的现象更加明显。对此生产厂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增大充电电流。充电电流

太大对电池不利，所以电流的调节要考虑具体的电池型号。有的应急电源充电电

路功率太小，不能将充电电流调到合适的状态，应考虑更换或重新设计满足要求

的相关电路；其他方面的原因还可能是电池放电终止电压过高，使电池放电过早

被保护，未能将电池电能充分释放，从而终止放电导致放电时间过短。然而保护

电压过低将不利于电池的再充电，甚至会减少电池的使用寿命。对于保护电压的

大小，标准上是有要求的，生产厂家应根据要求合理调节。另外有的电源也存在

电路设计问题，影响了电池的应急放电时间。


